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1, 10(4), 384-38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4068   

文章引用: 刘琪, 刘利炜. 论智慧医养的平等二重性[J]. 哲学进展, 2021, 10(4): 384-389.  
DOI: 10.12677/acpp.2021.104068 

 
 

论智慧医养的平等二重性 
——基于马克思政治哲学 

刘  琪，刘利炜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1年12月7日；发布日期：2021年12月21日 

 
 

 
摘  要 

智慧医养作为一种新的、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措施，在其拥有巨大优势的同时，也同样

具有伦理上、实践上的天然不足。内嵌于其中的平等性具有二分性，一方面是普遍性的平等，一方面是

“限制性”的平等，只有辨析两种平等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差异，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实现智慧医养的

普及应用，前瞻性地为老年人群提供普适性、公平性的养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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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and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national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smart medical care 
has huge advantages, but also has natural ethical and practical deficiencies. The embedded equal-
ity is dichotomy. On the one hand, it is universal equal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restrictive” 
equality. Only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differences of the two types of 
equality and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can we better realize smart medicine. Th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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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pplication of nursing care provides a universal and fair way for the elderly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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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99 年起，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 年

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 25,38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老龄人口增速达到 0.6%，我国 65 岁以上

老龄人口占比最早可于 2022 年超过 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且于 206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长期保持

在 33%左右，届时我国将长期处于超老龄化社会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相当严峻[1]。“十三五”

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

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也相继出台，作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策略集群，为长期做

好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 
智慧医养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之一，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地位。创建新型养老价值理念、

适老科技交互、社会组织交流融合等方面是其显著的优势，“智慧性”是其主要的特征。智慧医养作为

一种新型养老模式，与其他任何新技术、新模式一样，普适性成为其能否在经济社会中长期与人共存的

决定性因素，其普适与否的核心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一种养老模式，关心生存、关心生命的根本目标

决定了其在人文伦理上是具有强大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二是在当今的社会生产模式、组织模式和生产效

率下，“智慧性”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性”相挂钩，老人所享受的智慧化程度与其个人财产多寡具有

高度的粘合。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关于“平等”的理论，我们关注智慧医养普适应

用的核心，其实是关注平等的存在和实现，智慧医养是否普适的核心二重性映射出智慧医养领域的平等

也同样具有二重性：普遍性的平等和“限制性”的平等。 

2. 智慧医养蕴含普遍性的平等 

毫无疑问，自由和平等是政治哲学中两个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那里，对资产阶级

假面派似的虚伪的自由和平等作出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可见，自由和平等是马克思所极力维护，并且将

对其的批判作为反击虚伪化的自由平等的有力武器。关于平等，金辛迪认为人之所以是平等的，就在于

人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和内在限制，即人必有一死和人之个体认知不可存续[2]。人必有一死的必然前提是

人必有衰老，这是对于所有人来说不可逃避的生物学上的事实，人之必然一死可以作为人之平等的必要

条件，那么人之必然衰老也同样可以作为人之必然一死的必然前提。人在必然衰老的绝对事实中也无法

抑制自己的生物天性——抑制衰老、延长寿命，因此，医治疾病，颐养天年也成为具有道德正确和伦理

正当的人类必然社会行为，我们将其称为智慧医养中的“生存权”(即使并不全面)。而在当今智慧概念 + 
X 技术的模式下，医养事业也同样参与进智慧化的进程中，但无论是智慧化的医养模式或保持传统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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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亦或是何种方式的智慧化，在实际上成为每个老人的个人选择，我们称其为“自由权”(即使也并

不全面)。“自由权”和“生存权”共同构成了智慧医养内涵中的普遍平等。 

2.1. 智慧医养中的“自由权” 

马克思的自由观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将人的自由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自然

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两种视域下进行考量。引言中提到医养模式的选择是每个老人自己的个人行为，他

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此为“自由权”，即在选择权上的自由。选择权的自由则受自然性

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将“自由权”的行使方式细分为自然性行使权和社会性行使权，他们有自由

的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模式，但行使自由权利的前提是自然人拥有绝对清晰的自然判断能力和社会

行为能力。在智慧医养这一领域，应用对象是存在生物性上的阶梯分级的，即意识清醒，行为独立、意

识清醒，行为不独立、意识不清醒，行为不独立三种，三种类别的老人在面对智慧医养模式时所能行使

的自由权在表现形式上绝不是对等的。 
意识清醒，行为独立的老人能够将自己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选择能力完整地行使在医养模式

的选择上，不会因任何非社会性的因素造成其自然性行使权和社会性行使权的缺失。意识清醒，行为不

独立的老人在客观上需要依赖其他自然人的照护，其他自然人在对其实行照护的过程中，除了付出必要

劳动时间来换取回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医养模式的选择。若是付费式的护工，在得到自己应得的

劳动报酬后，一般不会参与老人的选择过程中，若是亲属照护，在付出了等价劳动时间后无法实现经济

上的补偿，则会将经济性补偿转换为权利的入侵，以自己的劳动权交换老人自由的社会性行使权，在医

养模式的选择上，老人则不能完全、绝对地行使作为自然人的自由权，此时，老人的行使权受到社会性

因素侵犯，但其“自由权”本身并未受到影响。意识不清醒，行为不独立的老人在法律上界定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的人，虽然失去所有的行为能力，但其作为自然人仍然拥有绝对客观的“自由权”，而其失去

的则是全部的行使权，在医养模式的选择上也彻底失去自由的行使权。 
虽然行使权代表“自由权”的最终表现和实际结果，但二者并不能混为一谈，“自由权”的绝对权

威仍不可侵犯，只是无可显现，不显现不等同于不存在，价值表现抑制不等同于价值内涵否认，内嵌人

人所拥有的“自由权”的平等仍具有普遍性。 

2.2. 智慧医养中的“生存权” 

霍布斯和洛克认为人的生存权是天然的，是人类出于对生命的延续和惧怕死亡的本能，马克思从洛

克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出发，打开新的突破口，将“以平等的权利和公正的分配为主题的、可与

近代以来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对话的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3]梳理出来。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生存

权视域中的人学部分，即认可人的自然属性在生存权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与洛克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

将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生存权的启端，而是从经济生产关系出发，探寻社会生产和劳动关系之正义与生存

权之间的必然关系。在马克思的生命观中，将实践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发

展模式下，智慧医养作为一种新的劳动产品，在历史视域下同属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成果，同样与人之自

然性和社会性相关联。 
马克思将“现实的人”作为其生命观的生成基点，何为“现实的人”？马克思做出了两个层面的规

定，一是“有自然生命特征的个体”，是有血有肉以客观物质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二是自然、

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不同，对于“现实的人”的界定，马克思引入了最原

初的自然生命概念，“现实的人”则成为了“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与“现实的生命体”的共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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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虽然人与其他动物的

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但人的生命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前提，无此前提，人

的自然存续尚不存在，何谈“现实”。 
智慧医养之所以与人的自然性相关联，就在于其很好的满足了人们延续生命的生理欲望，将人们延

续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希望保存了下来。生命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命时长的延续，二是

生命质量的提升。在智慧医养的概念中，“医”和“养”的作用各不相同，“医”的作用在于治疗疾病，

挽救生命，延长生命时间，是对“现实的生命体”的照护；“养”的作用较为丰富，除了医学意义上的

康养，还有人文的关怀，是生物保健和情感保全的综合，“养”的多重内涵将外部的自然、社会与人的

内在精神实现统一，是对“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照护。由此，“医”和“养”共同

构成了对“现实的人”这一生成基点自然性和社会性实践进路的双重保障。 

3. 智慧医养蕴含“限制性”的平等 

“自由权”和“生存权”共同构成了智慧医养内涵中的普遍平等，但此种平等绝非智慧医养领域中

完整意义的平等。普遍平等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道德认知和行为正确，而“限制性”的平等则在

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性”相关联。“经济性”则又细分为“宏观经济性”和“微观经济性”，宏观上，

智慧医养作为一种社会劳动产品，在被生产出来后不可避免的进入社会分配的环节，如果在分配环节陷

入平均主义，拒绝关心实际的市场需求和老龄化情况、拒绝关心每个个体的独立意识和个性需求，则会

在社会分配领域扼杀智慧医养所具有的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会陷入一种“经济–道德”的传统伦理陷阱。

微观上，人的社会劳动所得构成其可支配收入，即“财产权”，而智慧医养作为一种关乎人的健康和生

命的社会劳动产品，目前是需要人们付费购买后才可以享受的，而当智慧医养的价格超出个人支付能力

时，则会在客观上挤压个体的生存权，同样会陷入“经济–道德”的传统伦理陷阱。 

3.1. 平均主义挤压自由权 

传统社会主义将平均主义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甚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涵和标

志，却造成了共同享受极少的社会资源的局面，即共同贫穷、共同落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曾

陷入这样的误区。要绕开这个误区，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阐释清楚在分配环节的弊病——平均主义。毛泽

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6]他们

不能够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从根本上提出经济地位平等和政治地位平等的实质要求。农民和个体手

工业者的这种平均主义平等观与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平等观互不相容。平

均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方式和应有观念。平均主义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根本无法实现，最多只是

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一种理想观念[7]。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可行性。 
智慧养老领域的平均主义是指对智慧型医养的各项资源和产品布局的无差别的平均分配。我们所需

要关注的有智慧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智慧技术研发企业的布局、区域老龄人口分布情况、区域老龄人口

平均消费水平、区域医养机构的数量及质量等等，这些要素都是在区域内普及智慧医养所需要着重关注

的重点，平均主义则忽视这些关键要素，无差别的在不同的区域内、不同的实际情况下建立相同概念、

相同数量、相同规模的智慧医养产业。当智慧医养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时，对智慧医养模式的选择则变得

尤为重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养老模式是每一个老年人所共同希冀的，如果因为平均主义的盛行造成

养老模式的单一化，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智慧医养普遍平等中的自由权，老年人失去主动选择权，被

动的成为市场的被选择者，被动选择一个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养老机构或养老模式，身体健康无法得到

最大程度的保障，也无法实现自身寿命最大限度的延长，自由权亦被限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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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的权利也无法完备。 

3.2. 财产权挤压生存权 

同样从洛克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出发，洛克将生命和生存的问题转向了对财产权及相关问题的关注，

将财产问题作为中心，而将生命和生存问题本身搁置了起来，这样的转向“既迎合了政治哲学在‘应得’

的意义上为社会分配以及制度建构提供规范与规则的理论欲求，更契合了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维系起

来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8]。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充满了极为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他并未将

“财产权”问题上升到“法权”的问题，从根本上避免了洛克式的出发点，也就是说。马克思要做的不

是对“财产权”是否合理合法的声明，而是要揭示一个真相，即“人们的生存如何可能”这个问题，“这

就说明，作为政治哲学的显性概念，马克思所讲的财产权或所有权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人的

生存权利”[8]。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马克思关于生存权与财产权之间关系的结论——生存权是财产权

或所有权的前提，而非结果。 
在实践中，智慧医养同样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洛克式的陷阱，要知道的是，社会上绝大多

数的人并非富有的，而是一般境况，部分人群甚至是贫穷的。中国老年人的实际消费水平除了自身可支

配收入外，还与子女的经济能力与“孝心”有关，“代际交互支付”是中国社会独特的景观，所以与其

说是老年人自身的消费水平，不如说是整个家庭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智慧医养作为一种智慧概念下

的子产品，在现在社会仍属于“高消费”产品，较为富有的一部分家庭先行抢占了优质的医养资源，更

多一般境况家庭中的老年人何去何从？智慧医养的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所包含的概念也越来越广泛和完

善，这也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进来，社会资源的参与就意味着产品价值的提高，价值的提

高也就意味着价格的提高，老年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缓于智慧医养的发展速度，生存权与财产

权之间的矛盾将被进一步扩大。 

4. 结论 

我们在看到智慧医养能够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应对途径的同时，也应该深刻认识到其由内自外可能存

在的伦理风险，智慧医养本身所存在的平等二分性会逐渐延伸至其作为一项技术实质的普及和应用，这

种平等二分的最终结果会作用在老龄家庭中。从理论上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智慧医养

的平等二分在理论上的渊源，从而为其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突破口。从实践上看，智慧医养的普及应用要

维护相对平等并允许有限差异，建立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辅的普适性智慧医养体

系，才能为广大老年人群和老年人口家庭带来巨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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